
金安心經營負責人授權書 

 

 本人 （負責人姓名） 為 （公司名稱） 之法定負責人，

因 （被委任人姓名） 具本公司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

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，擬授權其參加

出席臺中市政府金安心工程計畫負責人研習會，取得認證資格，如

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被 委 任 人 姓 名 ：        （簽/蓋章） 

被委任人身分證字號： 

被 委 任 人 電 話 ： 

 

廠 商 名 稱 ：          （簽/蓋章） 

負 責 人 姓 名 ：          （簽/蓋章） 

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 

負 責 人 電 話 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附件三 


